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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司）公限有之立成冊註島群曼開於（

（股份代號：936）

EAGLE LEGEND ASIA LIMITED
鵬 程亞洲 有限公司

補充公布
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布

茲提述鵬程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
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日之公布，內容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年度業績公布」）。除另有說明者外，本公布所用詞彙與年度
業績公布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就年度業績公布提供補充資料。

與廣東大合之少數股東之間的爭端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之公布所披露，廣東大合之少數股東（「少
數股東」）就廣東大合股東之間的爭端（「與少數股東之爭端」）向廣東省茂名市中級
人民法院（「法院」）提起訴訟，據此，少數股東向法院提出民事申訴，並要求法院
廢除廣東大合有關更換少數股東所委任之廣東大合法定代表人（「該法定代表人」）
之股東決議案。因應此訴訟，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旺向法院提交廣
東大合之清盤呈請（「清盤呈請」），並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四日取得法院之受理通
知書。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旺成功取得法院命令凍結廣東大合銀行
賬戶中最高人民幣78,000,000元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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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與少數股東之爭端，廣東大合拒與大旺及本公司合作。儘管本公司管理層多
次向廣東大合作出口頭及書面要求，但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今本公
司人員及本公司核數師之代表（「核數師」）仍被拒絕進入廣東大合之辦公室及種植
場。廣東大合之公司印鑑、財務文件及其他財產由少數股東保管，而少數股東拒
絕歸還有關物品予大旺所委任之廣東大合代表人。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廣東大合針對該法定代表人及少數股東向法院提出民事
申訴，要求彼等歸還廣東大合之公司印鑑、多份官方註冊文件、資料及財產（「歸
還財產之申訴」），而法院已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七日發出受理申訴通知書。此外，
針對該法定代表人所涉包括非法為廣東大合註冊新公司印章之欺詐行為，亦已向
廣東省茂名市公安局（「茂名市公安局」）提出刑事控訴。

此外，大旺向中國各大政府機構，如茂名市政府、茂名政法委、茂名市公安局及
茂名社保局作出上報，以嘗試就該法定代表人之不法行為及與少數股東之爭端尋
求政府干預及協助。

於本公布日期，法院尚未就與少數股東之爭端、清盤呈請及歸還財產之申訴編定
聆訊日期。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不發
表意見聲明
本公司管理層（「管理層」）、核數師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討論有
關佳誠集團之事宜，並就針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財務報表所出具之不發表意見聲明達成一致意見。就不發表意見而言，管理層、
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之間並無意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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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舉行會議（「會議」），以
討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於會議上，審核
委員會成員詢問管理層關於廣東大合之財務申報狀況。管理層匯報，自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儘管本公司多番努力，本公司之代表及核數師之代表仍被拒
絕進入廣東大合之辦公室及種植場，以進行審計工作。本公司未能取得廣東大合
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以後之完整賬目及紀錄連同證明文件。管理層亦已就與
少數股東之爭端，向審核委員會匯報最新情況，詳情載於上文「與廣東大合之少
數股東之間的爭端」一節。

核數師已向審核委員會提交其審核委員會報告（「審核委員會報告」），當中載有針
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不發表意見所
考慮之理據及進行之會計處理。

經考慮管理層就廣東大合所作之報告及核數師委員會報告，審核委員會同意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出具不發表意見聲明。

假設本公司於本公司之股東特別大會上就出售佳誠投資有限公司之51%已發行股
份可取得股東批准，預期在與核數師進行討論後，就本集團之損益賬及本集團之
資產負債表中涉及佳誠之期初結餘所出具之不發表意見聲明將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發出，而就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所出具之無保留意見審計
報告將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發出。

鑒於上文所述，本集團之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將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發出。

承董事會命
鵬程亞洲有限公司

副主席
郭培能

香港，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郭培能先生、趙毅先生及陳華杰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小伍先生、李永軍先生及刁英峰先生。


